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联综超”或“公司”） 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对《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公司独

立董事对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说明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根据财政部于 2018年 6月 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以下简称“《修订通知》”）规定, 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中，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当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修订通知》附件 1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

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变更的具体内容 

1、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为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项目列报；  

2、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

收款”项目列报；  

3、原“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删除，余额计入“固定资产”项目列报；  

4、原“工程物资”项目删除，余额计入“在建工程”项目列报；  

5、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为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项目列报； 

6、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

应付款”项目列报；  

7、原“专项应付款”项目删除，余额计入“长期应付款”项目列报；  

8、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 



为“研发费用”项目；  

9、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10、将原“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改为“重新计量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将原“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改为“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将原“权

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改为

“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1、在“股东权益内部结转”行项目下，将原“结转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

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改为“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本次调整仅涉及会计科目列示的变化，不涉及对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对公

司当期损益、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二）变更日期 

根据《修订通知》，公司从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起按照该文件的要求编制

本公司的财务报表。 

 

我们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

整；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说明。 



独立董事签字： 

 

郑晓武： 

田向阳： 

陈胜昔： 

 

 

 


